
财务宣传手册 

华中科技大学财务处 

税务及票据问答 

我校的开票信息是什么？ 问： 

我校的开票信息如下： 

名称：华中科技大学 

纳税人识别号：12100000441626842D 

地址：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1037号 

电话：027-87543468 

开户行：中国建设银行武汉喻家山支行  

账号：42001127145050000610-0001 

答： 

相关单位给我校开票，票据上“购买方”栏次需填写哪些信息？ 问： 

 如果对方单位给我校开具“增值税普通发票”， “购买方”栏次需填

写“名称”和“纳税人识别号”信息，其他信息尽量完整。 

 如果对方单位给我校开具“增值税专用发票”， “购买方”栏需次填

写“所有”开票信息，即“名称、纳税人识别号、地址和电话、开户行和

账号”。 

答： 

对方给我校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“抵扣联”怎么处理？ 问： 

对方单位给我校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包含抵扣联和发票联，需在提交报

销单时一并交给财务，由票据管理人员完成抵扣联的认证操作，避免形成

滞留票。 

答： 

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遗失怎么办？ 问： 

抵扣联遗失需将发票联复印，由遗失人员在复印件“备注”栏中签字并留

下联系电话，在提交报销单时与发票联一起交给财务人员。 

答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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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报销开票问题 

 



财务宣传手册 

华中科技大学财务处 

税务及票据问答 

 我校可以提供哪些票据？ 问： 

对于应税行为，我校可以开具“增值税普通发票”，也可以开具“增值税

专用发票”，具体类型根据相关单位要求开具。 

但以下两种情况只能开具“增值税普通发票”： 

 办理了“免税”的横向科技合同，在“免税”范围内只能开具普通发票； 

 抬头为“消费者个人”的票据，只能开具普通发票。 

答： 

我校给相关单位开票，需相关单位提供哪些信息？ 问： 

我校给相关单位开票，需相关单位提供“所有”开票信息，即“名称、纳

税人识别号、地址和电话、开户行和账号”。 

答： 

横向科技合同现在还能不能开6%税率的票据？ 问： 

不能。 

根据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》（财税〔2016〕36号）第十八

条规定，一般纳税人发生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特定应税行为，可

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，但一经选择，36个月内不得变更。 

我校已于2017年1月1日选择简易计税办法，因此不再开具6%税率票据。 

答： 

2 

二、收入开票问题（1） 

 

横向科技合同增值税税率怎么计算？ 问： 

 未办理免税手续的横向技术合同，适用增值税征收率为3%。 

 针对技术转让、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合同，可以

在技术市场办理取得“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及技术性收入核定证明单”，在

认定的技术交易额范围内，学校可以开具“免税”增值税普通发票，在技

术交易额之外，仍需按照3%征收增值税。 

答： 



财务宣传手册 

华中科技大学财务处 

税务及票据问答 

未办理免税手续的横向技术合同采用3%征收率的文件依据是什么？ 问： 

根据《关于明确金融 房地产开发 教育辅助服务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》

（财税〔2016〕140号）第十二条规定，非企业性单位中的一般纳税人提

供的研发和技术服务、信息技术服务、鉴证咨询服务，以及销售技术、著

作权等无形资产，可以选择简易计税方法按照3%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。

非企业性单位中的一般纳税人提供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

定》（财税〔2016〕36号）第一条第（二十六）项中的“技术转让、技

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”，可以参照上述规定，选择简

易计税方法按照3%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。 

答： 

横向科技合同需要缴纳哪些税种？怎么计算？ 问： 

 横向科技合同已办理免税手续 

印花税=合同金额×0.3‰ 

 横向科技合同未办理免税手续 

①增值税=合同金额÷（1+3%）×3% 

②增值税附加=增值税额×11.5% 

③印花税=合同金额×0.3‰ 

以100万元的技术开发合同为例： 

如果办理了免税手续，只需缴纳印花税300元。 

如未办理免税手续，需缴纳增值税29,126.21元，缴纳增值税附加

3,349.51元，缴纳印花税300元，合计共需缴纳税款32,775.72元。 

答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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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收入开票问题（2） 

 

与A公司签订的合同，能不能要求将票据开给B公司？ 问： 

不能。 

开具发票要求合同主体、来款单位、发票抬头三者必须保持一致，如果三

者不一致不得开具票据。如果一定要开具票据，需提供变更合同主体的补

充合同，明确三个合同主体的权利和义务。 

答： 



财务宣传手册 

华中科技大学财务处 

税务及票据问答 

技术市场已经认定并取得了“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及技术性收入核定证明单”

的合同能不能再开具“增值税专用发票”？ 

问： 

不能。 

根据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》（财税〔2016〕36号）第四十

八条规定，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适用免税、减税规定的，可以放弃免税、

减税，依照本办法的规定缴纳增值税。放弃免税、减税后，36个月内不得

再申请免税、减税。纳税人一经放弃减免税权，其发生的全部应税行为均

应按照适用税率或征收率征税，不得选择某一减免税项目放弃减免税权，

也不得根据不同的对象选择部分应税行为放弃减免税权。 

若放弃一位老师的免税权，失去的是学校36个月的整体利益。因此技术市

场已经认定并取得了“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及技术性收入核定证明单”的合

同，在认定的技术交易额范围内不再开具“增值税专用发票”。 

答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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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收入开票问题（3） 

 


